
  
 
 
 
 
 

概覽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立香港為

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策略性定位。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行之

有效，並擁有豐富的法律人才庫。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有優勢，是國際與內地

機構尋求國際法律和仲裁服務的首選

平台。 

 

本專題快訊簡介香港法律服務所

具備的獨特優勢、本港仲裁和調解

服務的最新發展，以及政府推動法律

科技的政策措施，並綜述立法會的

相關討論。 

 

 

 
 

行之有效的普通法制度 
 
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和開放公平營商

的城市見稱，而完善的法律制度正是

香港得以建立這聲譽的重要基石。 
 

 香港的法律制度建基於法治和司法

獨立的原則。在“一國兩制”下，香港

是 國 家 唯 一 實 行 普 通 法 的 司 法

管轄區。《基本法》第八十四條訂明，

香港法院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的司法判例。 

 
 香港的法律中英雙語並重，與國際

貿易和投資規則高度接軌。不少

國際貿易或投資合同的當事人均會

選用普通法管轄區的法律作為適用

法律。 
 
香港在《2024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

排名全球第5，而當中在“商業法規”
及“國際貿易”方面更排名全球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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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法律人才庫 
 

香港擁有大量既具備豐富國際法律

服務經驗、且熟悉國家政策的法律

人才，能充分理解國內企業以及境外

投資者的需求，提供高質多元的法律

和爭議解決服務。 

 

 
 
 

 

 為加強法律專業人員能力建設

方面的工作，律政司在 2024 年

11 月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

學院”，由專家委員會為學院提供

意見。委員會成員包括海牙國際

私法會議秘書長及國際統一私法

協會秘書長等國際法律專家。學院

透過定期舉辦法律實務課程、研討

會和國際交流活動，促進 “一帶

一路”沿線地區的人才交流，培養

更多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

國家法制及訟辯技巧等的法律

人才。 
 
 
 
 
 
 
 
 
 
 
 
 
 
 
 
 
 

 律政司亦積極探討建立和深化與

多個國際法律組織的合作關係，

包括招募公私營界別法律專業

人員，借調往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和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等國際法律

組織工作，為本地法律人員提供

涉外法律事務的持續培訓機會，

並助力業界與內地和海外法律

同業、專家和學者等加強專業 
交流。 

 
 

 
 
議員齊發聲 

 議員大力支持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並促請
政府當局積極鼓勵世界各地的法律專業人才報讀學院的
國際法律培訓課程，以進一步增強海內外法律專業人才的
交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法律人才交流及教育樞紐。 

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與學界和業界舉辦聯合課程，加強
香港海事法律人才的培訓，令海事仲裁服務更具競爭力，
以及加強體育仲裁及調解人才的培訓，為推動體育爭議
解決先導計劃打好基礎。 

立法會 

相關文件  

 
 

  

 執業律師及大律師  超過 13 000 名  

 註冊外地律師  1 542 名  
(來自 31 個司法管轄區) 

 香港律師行  923 家  

 註冊外地律師行  94 家  
(來自 21 個司法管轄區) 

專題快訊 - 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於

2025 年 1 月首次合辦香港普通法司法實務研修班  資料來源：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  

本港律師及律師行數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1101cb2-1283-2-c.pdf#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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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的仲裁服務 
 

香港仲裁服務享譽國際  
 

 自 2015 年起，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

首選仲裁地之一，並在 2021 年的國際

仲裁調查中獲評為全球最受歡迎仲裁

地點的第 3 位。
註 1 

 

 2020 年 9 月 21 日，波羅的海國際航運

公會(BIMCO)正式把香港列為《BIMCO
法律及仲裁條款》下的四個仲裁地之一

(其餘三地為倫敦、紐約及新加坡)。  

 
香港的仲裁服務除獲得國際學術及

仲裁機構的認可外，其獨特優勢更

反映在其仲裁裁決可在內地及多個

國家有效執行。 
 

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

《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 
(《紐約公約》)的 172 個締約國註 2

強制執行，而內地和香港於 1999 年

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後，在

內地和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

兩地有效執行。 

 
 
 

 內地和香港於 2020 年簽署《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

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使香港

成為內地以外首個司法管轄區，

容許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向內地

法院申請保全措施，有效防止被

執行人於仲裁程序進 行時銷毀

證據或轉移財產，從而保障裁決

債權人在仲裁結果中的權益。 
 

 香港在發展體育爭議仲裁和調解

方面極具潛力，仲裁和調解相關

法律制度穩健可靠，亦匯聚了很多

具備體育專業知識的爭議解決

人才。註 3 政府當局積極推動設立

體育爭議解決制度，於 2025 年 1 月

成立體育爭議解決諮詢委員會，

並計劃在年中前訂立一套模範

體育爭議解決規則，下半年正式

開展為期 2 至 3 年的先導計劃。 
 
 
 
 

           
 

議員齊發聲 

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發展海事仲裁及推動其產業化的

工作，以提升香港航運法律中心地位。此外，議員促請政府當局

加快推動體育爭議解決的工作，包括訂定具體推行時間表，

以及善用香港現有具備體育專業知識的仲裁員及調解員，協助

推動整個計劃。 

 議員亦建議政府當局加大力度推動東盟成員國以至更多其他

國家使用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立法會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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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紐約公約》於 1958 年在紐約制定並於
1959 年 6 月 7 日生效，是聯合國在國際貿易
法領域最重要的條約之一。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紐約公約》共有 172 個締約國。 

 

註 3 截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名冊上有 102名具備體育專業知識的仲裁員，
而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名冊上則有 145 名
具備體育專業知識的調解員。 

 
 
 
 

註 1 根據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最近一次在

2021 年公布的國際仲裁調查的結果。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00527cb4-64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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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户香港 
 

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户香港，盡顯

本港在國際調解方面的獨特優勢和

機遇，也是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在

《十四五規劃》下建設亞太區國際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重要

舉措。 

 
 

 

 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的

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是落實

《聯合國憲章》規定以調解方式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機制，

創始成員國包括中國、印尼、

巴 基 斯 坦 、 老 撾 、 柬 埔 寨 、

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等。 
 

 

 
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

(“《公約》 ”)的第五屆談判會議

已於 2024 年 10 月在香港圓滿

結束。各國代表在會議上決定於

2025 年在香港舉辦《公約》簽署

儀式。調解院成立後，將提供

靈活、經濟和有效的調解服務，

打造香港成為國際調解之都。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24 年

3月 15日的會議上，批准有關改建

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院總部的

財務建議。政府當局表示基本

工程進度合乎預期，預計國際

調解院總部最快於 2025 年年底

開幕。 
 
 
 
 
 

 

 

 

 

 

 

 

 
 
議員齊發聲 

 對於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户香港，議員感到欣喜及鼓舞，並認
為這是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飛躍性的重要一步，也顯示了國家及外國對香港法治優勢的
重視和信任。 

 議員歡迎政府當局分別在律政司內及跨部門間成立專責
小組監察工程進度，確保國際調解院總部如期完成。此外，
議員亦建議日後由二級歷史建築改建而成的該總部可開放
予公眾參觀，讓他們認識國際調解院的工作。  

立法會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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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灣仔警署正進行改建工程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的成立儀式  
於 2023 年 2 月 16 日於香港法律樞紐舉行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fc/fc/agenda/fc2024031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0123cb4-5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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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之都 
 

政府當局一直致力推動調解發展，

鼓勵各界更廣泛使用調解作為庭外

解決爭議方法，締造雙方接納的解決

方案，並控制風險、費用和需投放的

時間，有助培育互相尊重和包容的

文化。 
 

 為使調解文化進一步扎根香港，

政府當局計劃在 2025 年內推出

為期兩年的社區調解先導計劃，

透過培訓社區工作者等措施，將

調解文化帶入社區，建立和諧穩定

的社會。 
 

 政府當局在 2024 年 11 月發表了在

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

宣言，目的在促使當事人在訴諸

仲裁或訴訟前優先使用調解作為

爭議解決的途徑，有關政策已於

2025 年 2 月 6 日起正式生效。為

配合政策的實施，律政司已擬備： 
 
 
 
 
 
 
 
 
 
 

 
 
 
 
 
 
 
 
 
 
 
 
 

 政府當局亦計劃在完成檢視規範

香港調解專業認證和紀律事宜的

制度後，於 2025 年內就強化規管

制度提出建議措施，並開展相關

工作，以進一步提升香港的調解

服務。 
 

 司法機構近年推出了一系列有關

調解服務的新計劃，加強向合適

案件的當事人推廣調解，包括

“調解員輔助的排解財務糾紛試驗

計劃”、“家事法庭轉介調解計劃”、
“案件和解會議 ”及 “調解員輔助

案件和解會議 ”。司法機構亦於

2022年7月於深水埗增設綜合調解

辦事處 (西九龍 )，讓更多訴訟方

(特別是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案件 )
通過使用調解服務來處理糾紛。 

 

 

 
 

議員齊發聲 

 議員支持政府當局深化調解文化，認為政府當局在政府合約
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宣言可起帶頭作用。議員亦建議政府當
局為區內合適人士(例如區議員)提供調解培訓，協助他們以
調解方式解決常見的社區爭議，並為進行調解提供所需資源
(例如場地及培訓費用)，在地區推廣調解。 

 議員亦支持推動體育爭議解決的發展方向，並建議在獲得
政府資助(特別是由文化藝術盛事基金資助)的項目下的相關
合約，加入仲裁或調解條款。  

立法會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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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00422cb4-455-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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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律科技發展  

推動法律科技發展不但有助法律業界
在全球經濟體之間的激烈競爭下搶得
先機，同時可對接國家發展“新質生產
力”的戰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地位。 

政府當局於 2025 年 1 月成立推動
法律科技發展諮詢小組 (成員包括
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法律學院、
法律科技應用專家等 )，就提倡和
發展香港的法律科技向律政司提供
意見。

網上爭議解決是運用科技提供全面
的替代爭議解決服務，為服務使用者
帶來降低解決爭議的成本、簡化
程序、節省時間等好處。由政府當局
支持並推 動籌建的電子商務相關
仲裁及調解 (“eBRAM”)平台，致力
提升香港在網上爭議解決、交易促成
及法律科技的領導地位。作為獲
亞太經合組織 (“APEC”)認可的首家

及唯一一所香港網上爭議解決服務
供應商，eBRAM 透過提供網上協商、
調解和仲裁服務，為 APEC 經濟體內
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微型企業提供
跨境爭議解決服務。

律政司國際法律專員自 2019 年 9 月
起擔任 APEC 經濟委員會主席。政府
當局近年一直積極參與 APEC 經濟
委員會下的“加強經濟法律基建主席
之友工作組”的工作，並牽頭為中小
微企業發展“企業對企業”的《亞太經
合組織網上爭議解決的合作框架》。 

司法機構正全力推行綜合法院案件
管理系統，使各方可以電子方式處理
各 級法院的法庭相關文件及付款
事宜，計劃由 2025 年初起逐步把
應用由區域法院、裁判法院及小額
錢債審裁處推展至終審法院、高等
法院及裁判法院非傳票法庭。

遙距聆訊是司法機構推動在法庭
運作中善用科技的主要措施之一，
有助法院更有效地應對例如疫情等
各 種 難 以 預 見 和 複 雜 的 情 況 。
《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已於
2024 年 12 月 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首讀。立法會已就條例草案成立法案
委員會，該委員會並已完成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

議員齊發聲 

議員支持由推動法律科技發展諮詢小組所提出，發展一個供
法律業界使用法律科技平台的建議，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
安全電子文件儲存、法律執業者之間及與司法機構互相送達
文件等服務供業界使用。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可借鑒 eBRAM 發展網上爭議解決服務的
經驗，加強與東盟 /“一帶一路”國家合作，以推廣使用網上
爭議解決服務，並鞏固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市場的電子仲裁
及調解平台的角色。

立法會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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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1125cb2-1467-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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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的協作 
 

政府當局一直致力加強與頂尖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合作和交流。為吸引
國際知名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提供服務，當局於
2020 年 11 月在商業中心區設立香港法律樞紐註 4，締造良好環境支持相關機構
在港發展服務。政府當局與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近年的主要協作包括： 

 

機構  (*沒有中文網頁) 重要協作  
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 
(“亞非法協”)*  

根據亞非法協與中央人民政府於 2021 年 11 月 10 日
簽署的協定，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於 2022 年
在香港設立。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  由律政司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合辦的第二屆亞太
國際私法高峰會議於 2024 年 11 月 4 日香港法律周
2024 期間舉行。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 
(“聯合國貿法委”) 

聯合國貿法委亞太司法高峰會是由聯合國貿法委和
律政司兩年一度合辦的旗艦活動。第五屆亞太司法
高峰會於 2023年 11 月在香港舉行。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自2012年在香港
成立，是區內的唯一區域辦事處。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亞太周於2023年9月在香港舉行。 

海牙國際法學院* 由海牙國際法學院與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共同舉辦
(律政司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為支持機構 )
的第二期香港高階課程，主題為“外國民商事判決的
承認與執行”，已於2024年12月在香港圓滿完成。 

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 
(“ICCA”)  

有“國際商事仲裁界奧林匹克”之稱的 ICCA於2024年
5月在香港舉行第二十六屆大會，吸引了來自70多個
司法管轄區的1 400多名代表參加，出席人數是 ICCA
大會歷年之冠。 

 

 

 
 
議員齊發聲 
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與更多國際法律組織建立合作關係，包括

加強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與有關國際機構的交流，為
本地法律人才提供涉外法律事務的持續培訓機會，並繼續吸引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落户香港或在港舉辦活動，令世界
各地的法律及爭議解決專才可親身體驗香港獨特優勢。  

 議員認為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的成立，充分展現國際
社會對香港法律制度的認可與信任。  

立法會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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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法律樞紐的範圍包括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的部分地方、鄰近屬法定古蹟的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及
交易廣場第二座的部分地方等。 

 
 
 

https://aalco.int/
https://www.unidroit.org/
https://uncitral.un.org/zh
https://uncitral.un.org/zh
https://www.hcch.net/en/home
https://www.hagueacademy.nl/about/
https://www.arbitration-icca.org/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00325cb4-334-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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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優勢 
 
香港毗鄰內地，是“一帶一路”倡議的
重要建設點及首選平台。在國家的
支持下，香港憑藉其獨有優勢，是為
“一帶一路”項目提供高水平國際化
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理想地點。 

 
 根據內地與香港在 2003 年簽訂的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
與內地的律師事務所可成立合夥
聯營的律師事務所，為世界各地
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務。香港
的大律師也可受僱於內地企業
擔任顧問。 
 

 2024 年 10 月簽訂的《CEPA 服務
貿易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新增
“港資港法 ”和 “港資港仲裁 ”的
措施，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註冊
的合資格港資企業，可選擇使用
香港法律為合同適用法，以及選擇
香港為仲裁地，讓香港可全力發揮
其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優勢、
助力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 律政司司長及副司長於 2023 年及
2024 年率領業界代表出訪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包括東盟成員國
(泰國、越南、文萊及馬來西亞 )
以及中東國家，藉以推廣香港的
一站式法律服務，以及重點介紹
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下的獨特優勢
和作為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利便海外企業拓展中國及
“一帶一路”其他地區的投資機遇。 

 

 
 
議員齊發聲 

 議員認為“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措施大大加強了香港
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優勢，並促請政府
當局連同兩個律師會多推介這些優勢。 

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出訪中東及東盟成員國時，加強在
當地宣傳香港“一國兩制”及普通法制度，以及邀請各國的
法律或其他業界代表來港，增加與香港法律執業者互動
交流，助力香港法律業界開拓當地市場。  

立法會 

相關文件  
 

 

 
  

可從右方二維碼或連結瀏覽  
立法會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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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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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41125cb2-1467-2-c.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mmittees/panel.html?admin-justice-legal-services&2025#papers-and-reports

